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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卡了數百億元動彈不得，

這個地主、建商、政府及社會皆大歡

喜的「4贏」政策，演變成「4輸」

的局面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？我認為

民眾對「都更」認知不清，及建商、

地主間沒有信任關係是兩大主因。

都市更新的本質是改善都市環境，

以及提升人民居住生活品質，但政府

不願意導正此一觀念，甚至祭出1坪

換1坪的口號，把都更與利益劃上等

號。層出不窮的「釘子戶」（拒搬遷

戶）以小吃大與「都更流氓」以大吃

小等負面新聞，也把都更的美意污名

化，讓都更的成功率是難上加難。

再者，北市建商買素地困難，腦筋

動到老舊公寓的更新，地主看到房價

高漲，見獵心喜、獅子大開口，房價

再推上一層。雙方沒有互信基礎，後

果就是溝通困難，難以協商成功。

解決的方法是政府應該建立一個

非營利專業組織的第3部門平台，其

中包含建築師、估價師以及建經公司

與律師等專業人士，讓建商與地主

可以在平台上溝通。此外，很多都更

案停擺，都是釘子戶的案件卡在法院

審理，或是政府執行拆遷不力等因

素，我認為，政府可建立一個在法院

外的仲裁協商專業制度（法律上所

謂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，簡稱

ADR），才能加快速度。

只是當都更的美意被扭曲成賺錢

的工具後，民眾現階段更須建立3個

正確的都更觀念。第一，都更絕對不

是白吃的午餐，不可能在更新的過程

中，屋主完全不用付半毛錢，就能夠

換到全新的好房子。

第二，多數人期待更新後，新屋的

坪數不僅不縮水，還要有電梯及1個

車位，現階段大概只有台北市精華地

段，因為新舊房屋的價差大，建商有

利可圖，才有可能達到這個完美境

界。以我居住的文山區為例，每戶都

能1坪換1坪的目標還是無法完全達

到，更別說房價相對較低、老屋比重

高的萬華、大同，以及新北市等外圍

區域的民眾，根本無法達到此都更標

準。在這樣的前提下，使得都更變成

錦上添花、而非雪中送炭的政策。

第三，都更的本質不是賺大錢，

而是改善生活環境，若是購屋人抱著

3、5年賺1倍的心態，最後很可能大

失所望。因為目前政府、建商、地主

尚未建立信任機制，5∼10年才是比

較可能實現的時間。當然，未來5∼

10年房價會處於什麼位置，是否一定

能賺1倍，也是未定之數，這也是民

眾要承擔的風險之一。

在高房價趨勢下，很多人擔心房子

賣了就買不回來，或是房價太高，無

法換到相同生活環境的更大房子，只

剩都更的選項，唯有這個方法，才能

幫助中產階級住回自己的房子，用最

少的成本，提升生活品質。即便都更

要花錢，但比購買新屋成本低，讓自

己住的舒服，應是不錯的選擇！

房價越來越高，但成功的都更案件卻越來越少，原因是政府未

扮演中立角色，建商與地主沒有信任關係，以及民眾存在錯誤

的都更觀念。

 建立都更的正確觀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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